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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第四屆青年事務委員會 

112 年度「創新培力組」議題小組會議 研辦表 

壹、112 年度創新培力組會議議案總表 

一、討論案 1－創新培力組未解管事項：  

年

度 

編

號 
案由 

主辦 

機關 
本次小組會議決議 

107

年 

 
   

  

十
三 

開闢浪漫台三線旅遊專車，提

請討論。(提案人：張委員書榕) 

工商處、 

文觀局 
建請解除列管。 

109

年 

 
 
 
 

十
四 

推動明德水庫綠能觀光發展，

提升頭屋地方產業活絡。(邱靖

傑委員) 

水利處、

工商處、 

工務處、 

文觀局、

環保局 

建請解除列管。 

  

 

 

111

年 

 

   

 

 

十
五 

工藝發展連結性，以苗栗陶為

例。(徐漢城委員) 

勞青處、

教育處、 

文觀局 

繼續列管，辦理情形提

報定期會討論。 

 
 
 

十
六 提請苗栗縣政府相關局處，持

續支持苗栗青年洄游工作坊。 

(劉榮春委員) 

勞青處、

工商處、 

農業處、 

文觀局 

請工商處協助將 112 年

參加巴黎發明展金獎

得主資料，提供予相關

單位邀請至高中職演

說。 

繼續列管，辦理情形提

報定期會討論。 

 

十
七 

提請苗栗縣政府相關局處，推

動苗栗市前站閒置空間活化再

利用。(彭詩涵委員) 

 文觀局 建請解除列管。 

 



 
 

2 

年

度 

編

號 
案由 

主辦 

機關 
本次小組會議決議 

 

 

 

 

112 

年 

 

 

 

 

 

 

十
八 

建請教育處關注並輔導縣內高中

職設立「心理假」以給予學生喘

息機會，提請討論。(王竟倫委

員) 

教育處 建請解除列管。 

十
九 

建請教育處辦理本縣高中職學生

自治培力研習營，提請討論。

(王竟倫委員) 

教育處 

繼續列管，請教育處

於今年辦理一場高

中職學生自治培力

研習營。 

二
十 

(各級學校專職教練)是否可能以

任何方式讓學校可分配專職的教

練經費？或採借調名額？亦或者

是成立體育班方式？進而將榮譽

持續穩定留在苗栗。 (李隆文委

員) 

教育處 
繼續列管，辦理情形

提報定期會討論。 

二
十
一 

推動縣內各項特色傳統工藝的技

能認證與多元增能輔導。(蕭博

駿委員) 
文觀局 

繼續列管，加列教

育處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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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新培力組未解管議案 

一、討論案 1－107 年未解除列管事項： 

案由 

(編號 13)  
開闢浪漫台三線旅遊專車，提請討論。(提案人：張委員書榕) 

說明 

一、 建議縣政府盡快開闢台三線縱向接駁專車，如果台灣觀巴、台灣

好行能夠有南北向貫穿的行駛路線更好，幫助台三線的觀光發

展。 

二、 經 107第 1次定期大會決議，請文觀局參採委員建議，評估未 

來規劃節慶活動示範專車試行之可行性，並補充 107 年度溫泉季

觀光接駁車規劃情形及中央委託中華大學針對浪漫台三線運輸需

求目前規劃辦理進度，帶動台三線觀光發展，並於下一次定期會

議中提報說明。 

三、經 108 年第 1次小組會議，文觀局表示目前台灣觀巴臺三線行程

計有 4 條及台灣好行路線 1 條進行景點串聯，本局亦配合推廣行

銷吸引民眾利用，另業於 108 年 4 月 1 日與工務處一同收到交通

部公路總局針對「台三線旅運需求分析及公共運輸系統改善計

畫」定稿報告書，交通專車部分仍須公路專責單位進行規劃，本

局將配合辦理行銷推廣作業。 

四、經 108 年第 2次小組會議，文觀局表示經前次會中報告公路總局

提供路線規劃之相關資訊，倘公路總局規劃路線成形，俟獲工務

處轉知相關資訊後協助宣傳。 

五、經 108 年第 2次小組會議，工務處表示旨案經交通部公路總局新

竹區監理所辦理「臺三線旅運需求分析及公共運輸系統改善計畫」

評估，臺三線走廊上鄉鎮間連結之民行旅次需求低，客運業者評

估並無南北幹線公車服務需求，故經營意願低。囿於財政困窘無

法負擔新闢市區公車路線之補貼費用，之前無補貼之新闢路線經

多次公告皆無業者有意願申請經營。另本府協助公所申請交通部

公路總局「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社區巴士補助經費，概

由需求之鄉(鎮、市)公所負擔自籌款。 

六、經 108 年第 2次小組會議決議，繼續列管。本案請工務處作民行

旅次補貼金額試算；另請文觀局評估「觀光旅遊接駁中小巴士」

試行 1 年之補貼經費試算，並請工務、文觀於定期大會中做評估

報告。 

七、108年第 2次定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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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務處表示，旨案經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辦理「臺三線

旅運需求分析及公共運輸系統改善計畫」評估，臺三線走廊上鄉

鎮間連結之民行旅次需求低，客運業者評估並無南北幹線公車服

務需求，故經營意願低。 

本案以新闢市區公車-民行旅次(通勤、通學、日常購物等)路線為

例，試算其補貼費用，惟囿於財政困窘無法負擔新闢市區公車路

線之補貼費用，之前無補貼之新闢路線經多次公告皆無業者有意

願申請經營。 

另本府協助公所申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

畫」社區巴士補助經費，概由需求鄉(鎮、市)公所負擔自籌款，

包括泰安鄉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於 105年 12月 15日通車營運且

於 107 年 2 月 18 日延駛至大湖市區、泰安鄉基本民行於 106 年

4 月 18 日通車營運、卓蘭鎮基本民行於 107 年 1 月 2 日通車營

運、三灣鄉基本民行預計 108年 12月 23日通車營運。 

(二) 文觀局表示，有關評估「觀光旅遊接駁中小巴士」試行 1年之補

貼經費試算部分，將於定期大會中作簡報說明。 

八、108年第二次定期大會決議：請工務處召集文觀局、提案人與青年

委員針對本縣交通旅遊大眾運輸工具共商具體可行策略，並研擬

形成具體規劃案之可行性，透過區域治理平台提案或函請中央相

關單位納為政策規劃。  

九、109年小組會議決議：繼續列管儘速研訂。 

十、109年定期會議表示： 

(一) 工務處：為爭取中央補助資源及納入政策規劃，109 年 2 月研提

「新闢臺三線公路客運路線」跨域合作議題至「桃竹竹苗區域治理

平台」，並溝通協調確認其他 3縣市(桃竹竹)有合作意願，提案主

要訴求為本案經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辦理「臺三線旅運

需求分析及公共運輸系統改善計畫」評估，臺三線南北路程遙遠、

彎繞度高，目前旅次多為東西向銜接台鐵、高鐵等場站，較缺乏南

北向串聯的公共運輸。臺三線走廊上鄉鎮間連結之民行旅次需求

低，且客運業者評估並無南北幹線公車服務需求，故經營意願低。

為利連接臺三線沿途公共運輸服務，具體落實方案為建議新闢臺

三線公路客運並提高公路客運營運補助費用，以提升客運業者經

營意願。 

本次平台會議主辦桃園市政府表示因疫情考量暫延會議，後

續俟平台會議結論以 4 縣市平台名義函請爭取中央補助資源及納

入政策規劃。 

(二) 文觀局(行銷科)： 

有關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辦理「臺三線旅運需求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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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系統改善計畫」評估計畫，倘公路總局規劃路線成形，俟

獲工務處轉知相關資訊後本局協助行銷宣傳。 

定期會議決議：繼續列管：請工務處、文觀局以縱向整合多元觀光運

具面向，積極爭取中央補助資源，並評估結合民間租賃業者，如 iRent、

電動自行車等低碳運具之建置可行性。 

十一、110年小組會議決議：繼續列管。 

1. 請工務處辦理三義火車站至勝興車站規劃設置接駁車部分，持續追

蹤列管。 

2. 鄭兆傑委員建議結合民間租賃業者或低碳運載工具，相對能造福周

邊鄉鎮，大湖、獅潭間不會太遠、騎乘距離夠，也達到運動量及慢

活，建議政府如能找尋適當廠商作租賃或電動摩托車，請文觀局納

入參考。 

十二、經 110年定期會議工務處表示： 

為爭取中央補助資源及納入政策規劃，以利連接臺三線沿途公共

運輸服務，109 年 2 月研提「新闢臺三線公路客運路線」跨域合作議

題至「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台」，具體落實方案為建議新闢臺三線公路

客運並提高公路客運營運補助費用，以提升客運業者經營意願。本次

平台會議主辦桃園市政府表示因疫情考量暫延會議，110 年尚未排定

會議日期，後續俟平台會議結論同意本府以 4 縣市平台名義向中央爭

取補助時，再行納入政策規劃。 

十三、經 110年定期會議文觀局(行銷科)表示： 

(一) 本局分別邀請 Wemo 以及 gogoro 合作租車業者評估以南庄及三

義作為示範點規劃共享電動機車服務，串聯縱向運輸工具(臺鐵、

臺灣好行)整合規劃公共運輸最後一哩路，增加旅遊景點之可及

性。 

(二) 目前於 110 年 8 月 12 日邀請 Wemo 及在地租車業者三方召開「三

義鄉導入共享機車服務研商會議」，原規劃針對「硬體(車輛)」及

「軟體(租車平台)」等 2方面合作方式進行評估，惟受到今年度

COVID-19疫情導致該公司既有營運範圍影響甚鉅，因此待既有營

運範圍恢復後才能規劃擴充。 

(三) 另於 110 年 10 月 22 日安排 GOGORO 營運商及苗栗客運等單位

赴南庄現勘規劃導入共享電動機車服務以及南庄區域觀光發展。 

十四、110年定期會議決議：繼續列管，小組會議追蹤進度。 

十五、經 112 年各局處表示 :  

工務處(道路管理科)： 

一、 本案依據 111 年 9 月 30 日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台首長會議紀錄

函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協助桃竹竹苗區域理平台提案「建請新闢臺

三線公路客運並提高公路客運營運補助費用」案，111年 11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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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函復：貴府僅提及依「臺三線旅

運需求分析及公共運輸系統改善計畫」評估旅次需求低且業者無

經營意願，未說明建議新闢路線之服務範圍及民行需求。請貴府

依「公路汽車客運路線開放申請經營實施要點」規定，「需求申

請」之提出可由地方政府交通權責單位根據大眾運輸發展政策需

要，提出規劃路線，連同規劃理由及規劃路線之運輸市場供需調

查分析，向當地公路主管機關(監理所站)提出申請後，報請交通

部公路總局審議；貴府亦可新闢市區客運路線並參酌「市區客運

路線借道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案件通案審查原則」辦理。本

案後續於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台討論推動方向。 

二、 111年 12月 12日新增： 

(一) 有關新闢臺三線公路客運並提高公路客運營運補助費用部

分，本案依據 111年 9月 30日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台首長會

議紀錄函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協助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台提案

「建請新闢臺三線公路客運並提高公路客運營運補助費用」

案，111年 11月 10日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函復：貴

府僅提及依「臺三線旅運需求分析及公共運輸系統改善計畫」

評估旅次需求低且業者無經營意願，未說明建議新闢路線之

服務範圍及民行需求。請貴府依「公路汽車客運路線開放申

請經營實施要點」規定，「需求申請」之提出可由地方政府交

通權責單位根據大眾運輸發展政策需要，提出規劃路線，連

同規劃理由及規劃路線之運輸市場供需調查分析，向當地公

路主管機關（監理所站）提出申請後，報請交通部公路總局審

議；貴府亦可新闢市區客運路線並參酌「市區客運路線借道

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案件通案審查原則」辦理。」本案後

續於桃竹竹苗區域治理平台討論推動方向，建請解除列管。 

(二) 有關三義火車站至勝興車站公車路線部分，本府輔導三義鄉

公所提案爭取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

補助幸福巴士經費，三義鄉公所已順利獲核補助經費及營運

通車幸福巴士計畫，並將三義火車站至勝興車站納入路線中，

其中平日每日 3 班及每日 5 班行駛三義火車站至勝興車站班

次可供搭乘，建請解除列管。 

文觀局(行銷科)： 

    本局刻正研議找尋適當合作租賃或電動摩托車之廠商，串聯縱向

運輸工具(臺鐵、臺灣好行)整合規劃公共運輸最後一哩路，增加旅遊景

點之可及性。 

十六、111年議題小組會議決議 : 繼續列管，請工務處及文觀局繼

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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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111年度定期會議決議 :  

    1.工務處解除列管，加列工商處研議設置電動汽車充電樁。 

   2.文觀局繼續列管，小組會議追蹤推動電動機車共享服務進度。 

主辦機關 工商處、文觀局 

辦理情形 

工商處（公用事業科）:  

一、 查交通部已於 110 年 7 月 8 日召開「利用公共停車場設置電動

汽車通電基礎設施研商會議」，研擬於 2025年前設足 6500座充

電樁，次查「停車場法」修法新增第 27條之 1：「1.公共停車場

應設置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2.前項電動汽

車充電專用停車位設置比例、充電設施設置標準、推動輔導、補

助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

前開規定，推動輔導設置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

施，應由道路主管機關主政，並據以審查公共停車場之電動停車

位或充電設施。 

二、 依經濟部能源局於 110年 11月 3日發布「社區電動車充電設備

設 Q&A」，涉及業務部分：「1.涉及『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規

定為充電設備設置時應符合之安全規定。2.涉及『電業法』係針

對設置充電設備之合格廠商進行登記管理。」，故社區或私人場

所欲設置電動汽車充電樁，可逕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裝設。 

三、 綜上，本處雖為能源主管機關，惟規劃設置電動汽車充電設施或

電動汽車停車位，非能源業務，無涉及本處權責，本處亦無相關

法令可據以辦理，為正本清源，業務權責分工，「公有停車位設

置電動汽車充電樁或規劃電動汽車停車位」，應由交通或道路主

管機關主政，以利業務推動(本案建請解除列管)。 

 

文觀局(行銷科): 

本案先前分別與 WeMo(威摩科技公司)及 gogoro 合作商共同研商縣內

引進共享電動機車可行性，惟受 COVID-19疫情影響威摩科技公司考量

既有營運範圍營運績效重挫，目前公司方針改以重振既有營運範圍，

暫緩擴張本縣旅遊使用，後續研議考量納入台灣好行服務升級計畫中。 

 

112年議題

小組會議 

決議 
建請解除列管。 

二、 討論案 2－109年未解除列管事項： 

案由 

(編號 14) 
推動明德水庫綠能觀光發展，提升頭屋地方產業活絡。(邱靖傑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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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明德水庫以灌溉、民生、遊憩為功用，鄰近中山高速公路交流道、台

72 快速道路、縣道 126 號，交通方便地理條件非常優質，交通便利性

及湖山景色媲美日月潭，明德水庫水域平靜有風無浪，非常適合推動

綠能觀光，建議如下： 

一、推動綠能觀光建設：參考日月潭打造電動汽車友善環境，各景點

停車空間優先便利電動車車位，可減少碳排放量又能吸引電動汽車車

主造訪之誘因；近期台北市無人車自駕公車，第一輛自駕巴士將 9 月

份上路，參酌上述兩點，若能在明德水庫發展自駕公車(日新島停車場

—明湖蘇堤線)，可活絡地方觀光外又兼顧水資源保護趨勢，符合國家

發展政策，且知名車廠特斯拉電動車銷售長紅，顯見國人對環保節能

意識抬頭，其中關鍵技術富田電機及康普材料均設廠苗栗縣大廠，若

能善用其資源，共同營造充電友善環境，將苗栗縣打造成低碳節能旅

遊先驅。 

二、體育旅遊：近期熱門熱門立式划槳以及獨木舟運動，是國際級賽事

項目之一，惟國內現今推廣此項運動發展場域不足，建議開放部分水域

(參考日月潭國家風景區、龍洞灣海洋公園)，將輕艇運動作為苗栗重點

運動項目發展，亦可用透過運動賽事，活絡觀光人潮及地方產業經濟。 

一、 經 109 年小組會議決議，繼續列管 

(1) 請教育處及文觀局持續推廣水域運動並與水利會研議後續可

行性。 

(2) 請環保局持續推廣低碳運具。 

二、 經 109年第 1次定期大會教育處表示， 

(一) 有關討論案 3-案由編號 15-說明二所提，建議明德水庫開放部分水

域(參考日月潭國家風景區、龍洞海洋公園)，將輕艇運動作為苗栗

縣重點運動項目發展，亦可透過運動賽車，活絡觀光人潮及地方產

業經濟案。 

(二) 本縣為發展輕艇及獨木舟等水域運動，已在苗栗縣體育會下成立輕

艇及獨木舟委員會;另外，學校推展水域運動部分，頭屋國中及建

中國小每年會提具計畫向體育署爭取暑期育樂營經費，辦理親子划

船、SUP立式划槳、滑降衝浪、獨木舟及多人橡皮艇泛舟等活動，

兼具推展競技划船及休閒划船效果。但是，目前是以頭屋鄉老田寮

溪作為活動場域。 

(三) 依照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規定，從事手划船，獨

木舟、風浪板、水上腳踏車及立式划槳等水域遊憩活動經營者，應

具有水域遊憩活動經營業之合法登記。 

(四) 對於建議明德水庫開放部分水域做為輕艇活動場域，教育處樂觀其

成，並會持續推展輕艇運動，以成為苗栗縣重點運動項目。 

三、 經 109年第 1次定期大會文觀局(發展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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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硬體建設部份:  

1. 明德水庫目前列為縣級風景特定區，這部分由農田水利署苗栗管

理處管轄，除原有灌溉公共用水功能外，兼具有觀光休憩功能，

鄰近區域現已有開發多處休憩餐廳及庭園等場域供遊客使用。 

2. 該區域內本局現轄管日新島，目前標租給廠商經營，對縣民採免

費入園方式提供回饋方案，島內亦有相關生態導覽解說服務及設

施，以達環境教育目的。周邊設施建設自民國 100年迄今業已爭

取客家委員會、交通部觀光局等中央部會補助及縣府支應共計一

千七百餘萬元，並已完工在案，另對外連接的二座吊橋均逐年編

列預算安檢，以提升該風景區服務。 

(二) 軟體行銷部份: 

1. 交通部觀光局遴選頭屋鄉為經典小鎮，刻正辦理行銷活動結合輕

旅行、宣導影片、觀光摺頁等主題，作為推展方向。 

2. 除輕旅行外，縣府也規劃明德水庫全域臨水畔闢建環湖專用自行

車道，解決自行車與汽機車爭道窘況，呈現明德水庫休閒活動多

樣化面貌。 

3. 至於後續親水相關活動會依發展觀光條例、自來水法規、環保法

規，並與水利會相關業者研議可行性後再行評估。 

四、 經 109年第 1次定期大會環保局表示，： 

有關推動綠能觀光部分，本縣目前已有 121處充(換)電站，其中

頭屋鄉內設有 2家友善充電站，提供騎乘電動機車車主充電服務，

本局將參考委員意見持續辦理宣導活動以推廣低碳運具，並且輔

導業者建置充(換)電站，加強充電便利性也增加民眾使用低碳運

具之意願。 

定期大會決議：本案繼續列管，請教育處、環保局、文觀局研議。 

七、110年小組會議決議：繼續列管。 

1. 請加入水利處並把環湖專用自行車道進度做說明。 

2. 請環保局函詢 Gogoro 公司協助沿線建置換電站。 

3. 請工商處洽裕隆公司協助頭屋特斯拉充電站相關事宜。 

八、經 110年定期會議教育處表示： 

(一) 本處已於 110 年 6 月 30 日與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明德水庫

管理處、警政消防等單位共同會勘「頭屋鄉老田寮溪-獅豐橋至億

興橋段水域」使用水域活動之安全適切性，並經第二河川局原則同

意辦理。 

(二) 本處持續輔導頭屋國中申請體育署「區域性水域體驗計畫」，已連續

多年規劃體驗滑降衝浪、SUP(立槳衝浪)等水上活動，並經體育署訪

視委員及參加民眾一致肯定(附件二)。本處亦輔導頭屋國中申辦

「運動 i臺灣計畫」，結合明德水庫鄰近場地如飛鷹堡、魯冰花農場



 
 

10 

等地辦理繩索滑降等山訓活動，並可結合老田溪規劃辦理帶狀活

動，促進頭屋鄉發展休閒運動，持續活絡頭屋地方產業。 

(三) 體育活動為觀光遊程之一環，如於明德水庫辦理水域活動，仍須向

水域權管單位申請，本處配合相關單位辦理。 

九、經 110年定期會議文觀局(行政科)表示： 

(一) 觀光發展科: 

本局現轄管之日新島，目前標租給廠商經營(107年 8月至 112年

7月)，免費提供縣民入園亦提供導覽解說服務。周邊設施建設自

民國 100迄今業已爭取客家委員會、交通部觀光局等中央部會補

助及縣府支應共計一千七百餘萬元，並已完工在案，另對外連接

的二座吊橋均逐年編列預算安檢，已提升該風景區服務。 

(二) 觀光行銷科:軟體行銷部分回覆如下: 

交通部觀光局遴選頭屋鄉為經典小鎮，獲得補助款辦理 行銷活

動，藉由活動的舉辦帶動頭屋鄉與周邊攤商的收益，同時也增加

了本縣觀光人潮，有效提升整體的經濟效益，全案已辦理完竣。 

十、經 110年定期會議環保局表示： 

持續推廣民眾使用低碳運具，辦理汰舊老舊車輛換購電動機車作
業，頭屋鄉內亦設有 2家機車定檢站，協助推動宣導活動及提供友
善充電服務，110年度 Gogoro規劃於距明德水庫 4.5km處之中油和
源站建置換電站，供電動機車使用，後續本局將持續辦理低碳運具
宣導活動以增加眾使用意願。 

十一、經 110年定期會議工商處表示： 

※定期會議會後補充資料： 

小組會議決議第 3點請本處洽裕隆公司協助頭屋特斯拉充電站設置： 

(一) 依交通部 110年 7月 8日召開「利用公共停車場設置電動汽車充

電基礎設施研商會議紀錄」，決議已要求前瞻計畫補助之公有路

外停車場，委外廠商應設置一定比例之充電服務設施；既有路外

停車場須先評估既有線路是否可行。 

(二) 考量明德水庫風景區已有適當之交通節點，如：吊橋旁停車場，

本處將發文並協調停車場管理機關(頭屋鄉公所)同意，由公所向

其委外經營廠商評估設置。 

(三) 本府並已另洽裕隆公司，未來若有設置充電服務設施之規劃，請

該公司依規定參與投標。 

十二、110年定期會議決議： 

繼續列管，依小組會議決議辦理，加列水利處、工商處、工務處。 

(一) 請工務處、工商處規劃公共停車位設置電動車停車位或充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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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二) 請文觀局補充納入競爭型計畫 1 案。 

(三) 教育處解除列管。 

十三、經 111 年定期會議各局處表示 :  

水利處(城鄉發展科)： 

    明德水庫自行車暨環湖步道建置計畫執行進度部分，其整體規劃設 

    計已於 111 年 3 月完成；工程經費補助部分，於民國 111 年 1 月 13 

    日已向客委會提案申請，惟經客委會說明，因會內經費不足，妥將 

    由該會向中央爭取經費後再行通知本府，其爭取期程尚未能確定， 

    本府另已於 111 年 9 月 23 日再函請客委會依前開所提計畫補助經 

    費。 

工商處(公用事業科)： 

一、 本府已於 111 年 1 月 27 日以府商用字第 1110021501 號函請頭屋

鄉公所針對明德水庫路外停車場(頭屋鄉 7 號道路停車場)，研擬設

置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之規劃或請委外經營廠商評估設置，先

與敘明。 

二、 按頭屋鄉公所於 111 年 5 月 27 日以頭鄉建字第 1110004652 號函

略以：「1.明德水庫路外停車場(頭屋鄉 7 號道路停車場)，估經費約

24 萬元，並已於苗栗縣頭屋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 次定期會提

案。2.因頭屋鄉財源拮据，頭屋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第 7 次定期會

決議，不同意墊付，故頭屋鄉公所無經費辦理。」 

工務處(道路管理科)： 

    查停車場法修法新增第 27條之 1對於公共停車場設置電動汽車充 

    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已於立法院修法程序中(立法院院會 

    111.11.15三讀通過)，後續將視法規修正公告據以審查公共停車 

    場之電動停車位或充電設施之設置。 

文觀局(發展科、行銷科)： 

一、 配合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補助「明湖水漾˙魅力海棠-苗栗名湖水岸

遊憩廊帶亮點計畫」，透過「明湖水岸主題行銷活動」，規劃擬訂未

來發展策略、建立品牌形象，擴大延伸觀光旅遊路線。 

二、 苗栗明湖水岸遊憩亮點計畫 

111 年度由交通觀光局執行「體驗觀光地方旅遊環境營造計

畫」之行動子計畫-「重點景區遊憩廊帶計畫」辦理競爭型計畫，

本計畫獲核定計畫經費 2 億 400 萬元，計畫主要願景為整合水庫

水景區的觀光遊憩資源，導入創新主題遊憩構想，以「一湖、雙島、

三環、四創生、五大主題」為主軸。執行年期為 111年至 112年。

計畫共分軟硬體六項行動計畫執行: 

1. 明湖水岸觀光遊憩環境整備計畫:主要明湖碼頭/水岸景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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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日新島景觀優化魯冰花主題營造及海棠島遊憩設施建構，

導入新興水陸域遊憩活動。 

2. 全區植栽調查、修景及植栽美化計畫:明德水庫周邊重要區域植

栽規劃與改善。 

3. 明湖水岸主題行銷活動:包含國際媒體行銷推動與年度主題活

動規劃與舉辦。 

4. 觀光產業輔導計畫:以特色產業人才培訓和地方產業輔導為主

軸，並以觀光產業輔導方案、體驗活動規劃、特色商品研發及特

色店家氛圍營造等面向執行。 

5. 數位觀光轉型暨推廣計畫:數位創新系統建置與活化此行動方

案之重點面向，一站式資訊平台與 AR體驗等規劃。 

6. 苗栗明湖水岸遊憩廊帶亮點計畫專案管理服務計畫:為計畫管

理性質，主要之計畫內容以進行跨單位協商相關事宜及研擬法

令與方案評估內容，並且督導全案之作業進度、分項計畫及協助

相關行政發包作業事項等工作項目。 

環保局： 

    現階段苗栗縣頭屋鄉內設有 2家機車檢定站，協助推廣低碳運具並 

    提供友善充電服務，另電動機車換電站兩大品牌(Gogoro及光陽 

    ionex)皆設有據點供名眾進行換電，Gogoro於中油和源加油站(尖 

    豐公路與尖豐路口)完成換電站設置，光陽 ionex則於順發機車行 

    及國豐機車行(尖豐路 149號及 137號)設置光陽換電站，供電動機 

    車使用，後續本局將持續辦理低汙染宣導活動推廣低碳運具。 

十四、111 年議題小組會議決議 : 建議解除列管。 

十五、111 年度定期會議決議 : 繼續列管，請工商處規畫公有停車位停

車充電站設置。 

 

主辦機關 水利處、工商處、工務處、文觀局、環保局 

辦理情形 

水利處: 

1. 有關環湖專用自行車道部分，客家委員會於109年6月20日核定補助

規劃設計經費計新台幣2,000萬元整辦理「苗栗縣明德水庫自行車

專用道規劃設計委託技術物案」。 

2. 上開規劃設計案已於111年3月7日完成規劃設計及成果報告書備查

在案。 

3. 本府已於111年1月13日以「苗栗明德水庫自行車暨環湖步道建置工

程」將其工程補助提案計畫書送交客委會爭取補助事宜；後於111

年5月中旬經客委會業務窗口電話通知說明，因目前會內經費不足

因應本計畫經費需求，爰將由該會向中央爭取經費後再行通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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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其爭取期程尚未能確定。 

4. 另有關水庫綠能觀光發展之部分，建請函請水庫管理單位-農委會

農水署苗栗管理處協處。 
 

工商處(公用事業科): 

一、 查交通部已於 110 年 7 月 8 日召開「利用公共停車場設置電動汽

車通電基礎設施研商會議」，研擬於 2025 年前設足 6500 座充電

樁，次查「停車場法」修法新增第 27條之 1：「1.公共停車場應設

置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2.前項電動汽車充電

專用停車位設置比例、充電設施設置標準、推動輔導、補助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前開規定，

推動輔導設置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應由道路

主管機關主政，並據以審查公共停車場之電動停車位或充電設施。 

二、 依經濟部能源局於 110年 11月 3日發布「社區電動車充電設備設

Q&A」，涉及本科業務部分：「1.涉及『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規

定為充電設備設置時應符合之安全規定。2.涉及『電業法』係針

對設置充電設備之合格廠商進行登記管理。」，故社區或私人場所

欲設置電動汽車充電樁，可逕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裝設。 

三、 綜上，本處雖為能源主管機關，惟規劃設置電動汽車充電設施或

電動汽車停車位，非能源業務，無涉及本處權責，本處亦無相關

法令可據以辦理，為正本清源，業務權責分工，「公有停車位設置

電動汽車充電樁或規劃電動汽車停車位」，應由交通或道路主管機

關主政，以利業務推動。 

四、 另經電洽頭屋鄉公所，明德水庫路外停車場(頭屋鄉 7號道路停車

場)尚無經費辦理，依本府 111 年 12 月 22 日府工道字第

1110242175號函，交通部公路總局刻正研擬「公共充電樁設置及

區域充電需求評估計畫」補助設置充電樁，俟計畫通過後，頭屋

鄉公所再向該局提案申請補助。 

 

工務處(道路管理科): 

查停車場法修法新增第 27條之 1對於公共停車場設置電動汽車充

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已於立法院修法程序中(立法院院會

111.11.15 三讀通過)，後續將視法規修正公告據以審查公共停車

場之電動停車位或充電設施之設置。(本次辦理情形維持 111年定

期會議之意見) 

 

文觀局(行銷科/發展科): 

1. 全案總計畫經費為 2億 4佰 40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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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體部份計有 2個工程子計畫： 

(1)明湖碼頭水岸景觀設施改善及日新島景觀優化工程： 

   由「偉泰營造有限公司」得標，於 112年 1月 7日開工，預計 113 

   年 1月完工，目前施工中。 

(2)海棠島水陸域設施建構工程： 

   由「騰豐營造有限公司」得標，於 111年 12月 25日開工，預計 

   112年 10月完工，目前施工中。 

3.軟體部份計有 1個植栽美化計畫及 3個觀光行銷計畫： 

(1)苗栗明湖水岸遊憩廊帶亮點計畫-全區植栽修景及美化計畫： 

   由「名烽景觀營造有限公司」得標，於 112年 3月 2日辦理工作 

   執行計畫書審查並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履約中，預計 112年 

   10月竣工。 

(2)苗栗明湖水岸主題行銷活動計畫： 

   由「德昌達傳播社」得標，於 112年 1月 16日提送工作計畫書、 

   2月 10日、3月 20日補正第一期工作計畫書缺件，4月 12日、 

   4月 27日辦理審查會議，決議「修正後再審查」，履約中。 

4.另透過辦理「苗栗明湖水岸遊憩廊帶亮點計畫-軟體計畫」，發展「一 

  湖、雙島、三環、四創生、五大主題」，目前正執行軟、硬體相關計 

  畫，盼打造明德水庫成觀光新景點，建立品牌形象，擴大延伸觀光旅 

  遊路線。 

 

環保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 

苗栗縣現階段共設置 97站電動機車換電站，其中 gogoro佔 56站、

光陽 ionex佔 41站，另光陽有 12站換電站設置中，初步預計年底苗栗

縣換電站可增加至 109站。 

有關明德水庫綠能觀光發展，經追蹤 gogoro已於 110年完成頭屋

鄉換電站設置(中油頭屋和源加油站)，另光陽亦於 111年完成頭屋鄉換

電站設置(國豐機車行及順發機車行，共 2站次)。 

因換電站須配合工業局及各營運廠商用戶及成本考量設置，苗栗

環保局僅能做到建議廠商設置及推廣使用電動車，另自 111年起環保署

提供老舊車輛汰舊換新補助，無論汽機車，只要符合汰換條件即可向環

保署申請汰舊換新、溫室氣體減量效益及空氣污染減量效益等 3 項補

助，若電動機車汰換車款符合經濟部工業局補助車款還可申請

5,100~7,000元補助，如有相關補助可電洽環保署車輛汰舊換新獎勵補

助諮詢：02-66308000#437。 

 
112年議題

小組會議

決議 
建請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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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討論案 3－111 年第一次議題小組會議提案： 

案 由 

(編號 15) 
工藝發展連結性，以苗栗陶為例。(徐漢城委員) 

說 明 

苗栗本是陶瓷的重鎮，最多高達 400家陶瓷廠，但以前沒有傳承保

留陶瓷產業，所以出現斷層，現今部份為個人工作室，與學校教

育、產業有部份的斷層，為了要持續發揚地方產業、地方文化，把

苗栗陶、苗栗藝術、苗栗文化做推廣，需要從教育做起。 

一、 希望結合學校，從小學開始至大專院校，有工藝類陶藝的認

識及教育，讓小朋友從小認識家鄉的重要文化，也許可以從

高中、大學設置工藝、陶藝相關科系，加強重點教學，未來

可以從事相關行業。 

二、 苗栗公館有陶瓷博物館，為了振興苗栗陶瓷能量，除了每年

辦理一次苗栗陶藝術節，常態需辦理陶藝相關活動，例如疫

情許可邀請國外藝術家至苗栗辦理駐村活動，讓陶藝家可以

互相交流；辦理國際間的展覽、比賽活動。 

三、 辦理工藝相關或苗栗陶品牌市集，讓年輕陶藝工作者、更有

機會展售、創業，建立苗栗在地品牌。 

四、 苗栗也是客家的大縣，是否有個學客家語言的環境或課程?及

對客家文化、文學有興趣的學者有環境也可以更深入的探

討，也希望讓客家有更多青年參與，讓更多人認識客家語

言，辦理客家青年文化、藝術等交流活動，結合「工藝」、

「教育」、「客家文化」三大主軸。 

五、 經 111 年定期會議各局處表示 : 
勞青處： 

一、 為推廣苗栗青創青農業者自創品牌商品，縣府自 108年起打造

青年品牌「菁市集」，四年來不乏有〈陶坊三號〉、〈舞陶〉及〈小

地方工作室〉等陶藝個人工作室的創作業者參與，未來亦積極

向更多陶藝職人邀約設攤，以提供展售機會，建立苗栗在地品

牌的同時，也強化菁市集品牌的知名度。 

二、 本年度辦理「青年新創客百工職人創客工作坊計畫」，推出 3大

主題工坊(客家山海美學融入印染繡衣創客工作坊、新時代創

客服務工作坊、工藝創客工作坊)，9 種主題課程(包含藍染、

服飾、料理、木工、繪畫、陶藝等)，共開設 27個班次，總共

培育 413 名學員，透過 18 位不同專業領域職人老師的技藝傳

承，讓學員從中感受不同領域的手作樂趣，進而在交流過程中

激盪創新想法，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多元文化。其中陶藝部分辦

理造型容器與化妝土應用、造型花器與裝飾技法應用課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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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學員學習陶藝知識與實作，促進文化、藝術交流，並辦理一

場工藝成果展，除增加學員成就感，也希望能讓民眾感受工藝

美學，共同關注傳統工藝的保存與維護。 

教育處： 

一、111 學年度補助本縣國中辦理技藝教育，計有西湖國中及南湖

國中開辦設計職群陶藝課程，加強陶藝的認識與職業試探。 

二、111 學年度補助本縣國中辦理產業參訪計畫，計有苗栗國中、

興華高中國中部及苑裡高中國中部，規劃苗栗特色館、苗栗工

藝產業研發分館參訪活動，體驗苗栗工藝陶發展及認識傳統產

業，共計師生 131 人參加。 

文觀局(文創科)： 

    111年度辦理「2022苗栗陶藝術節」，透過展覽、人才培訓、青 

    年創作力結合藝文空間、假日陶藝市集及藝文活動展演等，發 

    掘在地獨特工藝美學、培植優秀藝術人才；透過大型節慶活動 

    的舉辦，帶動重要傳統工藝之陶藝發展，持續建立「苗栗陶」 

     的品牌。 

    刻正積極爭取文化部、客委會相關陶藝計畫提案。 

六、 111 年議題小組會議決議 : 繼續列管，辦理情形提報定期會

討論。 

七、 111 年度定期會議決議 : 繼續列管，請文觀局結合藝術養根

計畫推動。 

主辦機關 勞青處、教育處、文觀局 

辦理情形 

勞青處: 

一、 縣府自 108 年起打造青年品牌「菁市集」，以推廣苗栗青創青

農業者自創品牌商品，今（112）年下半年預計辦理一場以陶藝

為主之職人愛手作市集活動，活動提供展售機會並積極向陶藝

個人工作室的創作業者邀約設攤，推廣苗栗在地工藝的同時也

強化菁市集品牌的知名度。 

二、 本年度將辦理「青年職人創新孵育計畫」，推出 4大主題工坊，

12種主題課程，共開設 27個班次，預計培育至少 540名學員，

透過不同專業領域職人老師的技藝傳承(包含陶藝、木工、藍染

等)，讓學員從中感受不同領域的手作樂趣，進而在交流過程中

激盪創新想法，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多元文化，系列課程預計於 6

月份開辦。 

教育處: 

一、 111 學年度補助本縣國中辦理技藝教育，計有西湖國中及南湖

國中開辦設計職群陶藝課程，加強陶藝的認識與職業試探。 

二、 111學年度補助本縣國中辦理產業參訪計畫，計有苗栗國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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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高中國中部及苑裡高中國中部，規劃苗栗特色館、苗栗工藝

產業研發分館參訪活動，體驗苗栗工藝陶發展及認識傳統產業，

共計師生 131人參加。 

 

文觀局(文創科)： 

1. 112年度規劃於公館鄉苗栗陶瓷博物館辦理「菶菶有陶市」市集

活動，透過與陶藝相關的花藝、茶藝展演、柴燒課程傳承工藝美

學，彰顯苗栗生活陶特色，增加民眾參與，行銷苗栗陶，建立品

牌形象，旨案客委會核定補助款 70萬元，自籌款 77萬 4,000元，

全案總經費 147 萬 4,000 元；「菶菶有陶市」委託專業服務案業

於 112年 5月 2日決標，得標廠商為彩藝得印刷有限公司，決標

金額 140萬元整。 

2. 2023 苗栗陶藝術節申請文化部 112 年「臺灣文化節慶升級」計

畫，經複審簡報後，文化部函知本案計畫未獲補助，今年活動經

費由縣款支應，預計 6月中旬開始陶藝競賽徵件，7-8月完成評

審後開始一系列陶藝節活動，並於 11月中旬間辦理開幕活動。 

 
112年議題 

小組會議 

決議 

繼續列管，辦理情形提報定期會討論。 

四、 討論案 4－111 年議題小組會議臨時動議： 

案由 

(編號 16) 

提請苗栗縣政府相關局處，持續支持苗栗青年洄游工作坊。 

(劉榮春委員) 

說 明 

三、 國立聯合大學育成中心自民國 104 年執行「苗栗青年洄游工作

坊」， 連結在地農業、特產、人文、社區、商圈等議題，辦理研

習、參訪、輔導、實作，鼓勵青年以在地需求為題，提出營運企

畫、行銷短片、產品開發構想。8年來累計協助 138隊，285人

參與體驗洄游苗栗產業創生活動，團隊經由創新育成中心輔導，

爭取資源創業，歷年來催生「好客一起來」、「山餡甜點」、「禮

沐」、「銅鑼億品企業社」、「湖籽實驗室」、「凍心炸冰淇淋」等青

年創業團隊。  

四、 111年苗栗青年洄游工作坊以「銅鑼鄉」為場域，並與銅鑼窯的

苗栗青創基地、銅鑼灣地方創生協會與地方的觀光協會與民間

企業合作，共有 14團隊以銅鑼鄉人、文、地、產、景為元素，

提出營運、產品開發構想，包括 1895歷史桌遊，杭菊、香茅、

桑葉萃取技術與精油手工皂，以及陶藝、樟木創意商品，還有具

備歷史劇情、旅遊導覽、人文故事的 8支行銷短片，11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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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銅鑼火車站前「1895文化生活館」辦理成果展，適逢杭菊

節，參觀者眾，備受地方好評。 

五、 苗栗青年洄游工作坊前三年為苗栗縣政府委託案，後五年由聯

合大學自籌經費執行，建請縣府相關局處提供經費或配套方案，

支持苗栗青年洄游工作坊，以結合縣內現有各青創基地、農特

產工藝產業聚落、古蹟歷史建築、老街或商圈，擴大吸引青年洄

游苗栗，認識苗栗資源與潛力，參與創新與創業行動，帶動地方

發展。 

六、 111 年議題小組會議決議 :本臨時提案提請定期會裁示辦理局

處。 

七、 111 年度定期會議決議 :請勞青處研議辦理，並邀集有關局處農

業處、工商處、文觀局等單位媒合相關計畫資源共同推動。 

主辦機關 勞青處、農業處、工商處、文觀局 

辦理情形 

勞青處: 

國立聯合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已辦理「苗栗青年洄游工作坊」至今 9

年，與本處合作提供獎勵方案， 

一、 各組前三名:  

1. 頒發苗栗縣政府苗栗好青年獎狀。 

2. 且有實際商品可供販售者，免費提供苗栗文創品牌菁市集展

售機會。 

3. 將於勞青處網站及臉書專頁專題介紹。 

二、 各組第一名作品: 

預計提供販售或成員後續有創業需求者，提供專家學著品牌定

位、行銷輔導或其他需求類別之顧問輔導 2次。 

三、 各組第一名團隊: 

    成員可優先報名參加勞青處職人學苑課程，並免費參加。 

 

農業處: 

(休閒農業科): 

本處將輔導雙潭休閒農業區配合並協助勞青處辦理 112 青年洄游工

作。 

(農漁輔導科): 

可配合提供展售場域供工作坊成員展售優質農產品。 

 

工商處(工商科): 

本處尚無年度常態性預算經費可支用於本「洄游工作坊」方案，惟

如需登記有案各地商圈配合，可配合動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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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局(行銷科): 

有關苗栗青年洄游工作坊活動，本局配合「苗栗玩透透」FB 臉書粉

絲專業及本縣文化觀光旅遊網站行銷宣傳。 

 

112年第一次

議題小組會議

決議 

一、 請工商處協助將 112 年參加巴黎發明展金獎得主資料，提

供予相關單位邀請至高中職演說。 

二、 繼續列管，辦理情形提報定期會討論。 

案由 

(編號 17) 

提請苗栗縣政府相關局處，推動苗栗市前站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

(彭詩涵委員) 

說 明 

一、 一地方具代表門面的就是車站，苗栗火車站一年旅客量平均

為 2、300萬人次，去年每天平均有 8000名旅客出入，在如此

可觀的人流通行量下，目前車站內卻無一家販售商品的聚點，

尤其一樓大廳歷經幾次對外招標無果，完工至今仍為閒置空

間，實為可惜！ 

建請縣府相關局處能進行有效商討與規劃，活絡車站內部空間，連

帶提升空間使用率與週遭經濟效益，降低閒置空間，建議如下： 

(一) 提供青年優惠的租賃契約： 

在合適的範圍內建議可將空間進行劃分，以較優惠的場租模式

提供青年進行空間租借，進而展售商品和宣傳品牌。可參考台

中火車站一樓規劃「鐵鹿大街」，集結在地特色美食、伴手禮

等，供旅客及縣民多一處停留腳步的場域。 

(二) 提供縣民進行藝文活動： 

苗栗縣內從小學、國中、高中至大學皆設有藝術相關學系，建

議閒置空間可提供縣內孩童、縣民與地方團體進行藝文類活動

使用，以提升國民素養，展現苗栗文化實力。 

二、111年第一次議題小組會議決議 : 本臨時提案提請定期會裁 

    示辦理局處。 

三、111年度定期會議決議 : 繼續列管，請文觀局偕同青年委員 

    洽商台鐵局，如有招租需求協助媒合(農文創、青創業者)，帶 

    動車站商機。 

主辦機關 文觀局 

辦理情形 

文觀局(行政科) 

1. 苗栗火車站站體建築及周邊空間，所有權屬及管理機關為臺灣

鐵路管理局，經函文邀請臺鐵局並偕同青年委員召開研商前站

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會議，該局來函表示苗栗火車站前站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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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討論案 5－112年第一次小組會議委員提案： 

販賣空間目前已由民間業者承租，刻辦理招商作業中，本案相關

建議事項，臺鐵局將請該承租業者研議參辦，本局進一步電洽臺

鐵局詢問是否可媒合本縣青創業者進駐，該局已提供承租業者

電話，並由本局轉知勞青處媒合青創業者。 

2. 另該局亦表示，將於苗栗火車站南側規畫整合鐵路一村舊宿舍、

後勤宿舍、投煤練習場等區域打造成苗栗火車頭園區，第一階段

工程(包含願景館、微型聚落、文創小舖和火車頭主題餐廳)已於

去年 10 月竣工並提前完成招商，將營造為結合鐵道文物展示及

在地客家文化的親民遊憩空間，其中文創小舖由工藝家進駐提

供民眾相關手作體驗，微型聚落及主題餐廳預計引進知名餐廳

及藝文連鎖品牌打造親子活動場域，願景館則展售客家在地美

食及選焙咖啡，並由廠商不定期舉辦在地及鐵路相關活動，屆時

將成為苗栗觀光新據點帶動周邊經濟效應。 

3. 本案辦理結果亦函知委員知悉，建請解除列管。 

 

112年第一次

議題小組會議

決議 
建請解除列管。 

(編號 18) 
建請教育處關注並輔導縣內高中職設立「心理假」以給予學生喘息

機會，提請討論。(王竟倫委員) 

說 明 

一、 學生壓力日漸增加，為促進學生心理健康，使同學能自主「察

覺」與「調適」情緒和壓力、給予體制內管道短期喘息。其目的

希望同學能在心理假提供的空檔中，休養生息，重拾力量迎接未

來生活，也希望讓大家在自我照護上有所增能。 

二、 目前教育部國教署對於「心理假」持正向與積極的態度，並已

進行相關研議及計畫討論，國內各大專校院也陸續設立，有利於

預防憾事的發生。 

三、 懇請教育處能持續關注並加強縣內高中職教師心理知能相關

培訓，使導師在初級輔導角色能更加彰顯。在學生請假的同時，

學校也能即時掌握並找尋需要關心的潛在對象，俾利於校內追

蹤輔導。 

主辦機關 教育處 

辦理情形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業於 112 年 3月 3日

召開研議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身心調適請假別及相關配套措

施諮詢會議，由本府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下稱輔諮中心）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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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督導與會，提供建議。 

二、 本縣高中職，多屬國教署管轄，「心理假」請假標準應有一致標

準為宜。 

三、 本府輔諮中心每學期皆函文縣立各級學校，請各校踴躍申請憂

鬱自殺宣導講座，由輔諮中心心理師到校宣講，強化全校教職

員相關知能；國私立高中職將轉請教育部學諮中心（苗栗駐點）

協助強化導師初級輔導知能。 

112年第一次

議題小組會議

決議 
建請解除列管。 

(編號 19) 
建請教育處辦理本縣高中職學生自治培力研習營，提請討論。(王

竟倫委員) 

說 明 

一、 隨著時間的改變，學生自治逐漸成為未來發展的趨勢，然我國

為高度民主的社會，於學生時期推動學生自治主要的目標就是

培養具有民主素養的公民。其《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53條明定

：「高級中等學校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

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並提供其必要協助，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

效果及自治能力」。 
二、 我國教育部國教署亦將「學生培力」視為重點政策發展項目，

積極辦理相關講座及知能、培力等研習營，俾利促進及推展學生

於公共事務及公共議題之討論，提升學生公民素養。 

三、 建請本縣教育處能每年定期舉辦研習營，透過多元學習歷程檔

案，鼓勵學生參與校園事務，促進其積極學習、了解自治組織，

保障學生發表意見的權利。 

主辦機關 教育處 

辦理情形 

一、 因應 1989 年聯合國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我國已於 2014 年

6 月 19 日制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我國已於 2017 年及

2022 年相繼提出國家報告給予國際專家學者相關國內辦理狀

況，國際專家學者亦已於兩次國家報告中給予相關回饋。 

二、 感謝委員關心兒童相關權益，目前學生自治培力研習由國教署

學安組每年負責提供各校申請經費辦理，縣內大同高中已經持

續申請兩年經費辦理之。(可參閱國教署 111 年 5 月 4 日臺教

國署學字第 1110052152 號及 112 年 1 月 11 日臺教國署學字

第 1120001959 號函，計畫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

助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自治組織暨法人或團體辦理相關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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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作坊實施計畫) 

三、 為了培力各校學生自治組織之領導人才，國教署自 107 年開

始辦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自治及參與之培力研習營實施

計畫，此計畫分北中南三區，由各縣市政府發文至所屬學校，

請各校薦派學生會或相關自治組織之成員與會，並於該研習營

中選任與署長對話之核心成員。 

四、 為了讓全國各校理解《兒童權利公約》施行細則及各項規定，

國教署亦委請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推動兒童

權利公約教育人員培力教案研發工作坊及各縣市行政人員培

力等相關研習，除了培養兒童權利公約至校宣講講師及縣市行

政人員的人外，亦培力全國各校教師將兒童權利公約融入課

程，另各校也必須辦理並回報國教署每年辦理兒童權利公約研

習之場次。 

五、 目前現行法規中規範學校會議必須有學生與會的會議有：校務

會議、學生獎懲委員會、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會議、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工作小組、住宿

生伙食管理委員會、學校午餐供應會及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學生得與會的會議有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學校體育委員會。 

六、 以上與高中相關之學生自治及表意權等相關政策均已實施多

年，各校相關規定目前經檢視亦符合國教暑規範，為讓學生能

參與符合政策方向之研習且減少資源財政浪費及不疊床架屋

狀況下，本案建請以鼓勵各高中申請國教署相關經費及踴躍薦

派學生參與為方向。 

 

112年第一次

議題小組會議

決議 
繼續列管，請教育處於今年辦理一場高中職學生自治培力研習營。 

(編號 20) 

(各級學校專職教練)是否可能以任何方式讓學校可分配專職的教練

經費？或採借調名額？亦或者是成立體育班方式？進而將榮譽持續

穩定留在苗栗。 (李隆文委員) 

說 明 

一、 在各級學校之運動競技上，現況係設有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但

以代理教師兼任教練方式為常態，而未能有積極留用教練人才

之環境。 

二、 舉苗栗市為例，苗栗市向來以籃球風氣活絡為名，苗栗縣苗栗

市大同國民小學近年已五年度奪得全國性籃球比賽冠軍，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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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表現優秀之學生終會畢業，持續營造籃球勁旅的關鍵角色是

教練，大同國小並沒有專職的教練經費，若無積極留用之環境，

其是否願意留在學校執教是問題所在。 

主辦機關 教育處 

辦理情形 

三、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學

校設體育班者，每校至少置專任運動教練一人；其每年級均設體

育班二班以上者，至少置專任運動教練二人。 

四、 本縣體育班學校皆依據上開設立辦法聘有專任運動教練，先予敘

明。 

五、 有關籃球專項，目前明仁國中（2 位）、大倫國中（1 位）及興華

高中（1 位）皆聘有籃球專項的專任運動教練，助益銜接國小端

籃球選手就讀。 

六、 另本府近年來申請教育部體育署增聘運動教練計畫，以月薪方式

補助大同國小一名籃球增聘運動教練，以提升大同國小訓練績

效。 

 

112年第一次

議題小組會議

決議 
繼續列管，辦理情形提報定期會討論。 

(編號 21) 
推動縣內各項特色傳統工藝的技能認證與多元增能輔導。(蕭博駿

委員) 

說 明 

一、 苗栗縣內有許多特殊的傳統工藝，例如陶瓷、木雕、藺草編織、

竹藝、泰雅染織、竹南金銀紙等，目前因產業變化漸漸式微，

成為夕陽工藝。我們可以借鑒印尼的北加浪岸復興傳統蠟染的

大方向作為縣內施政的參照。 

二、 在中學課程中的家政、工藝、生活科技之類的課程，鼓勵加入

苗栗傳統工藝的元素。 

三、 組成資源平台，媒合產業界的需求及學校的培訓力量，與傳統

工藝師做跨領域的串聯，打通傳統工藝品的銷售及製作的任督

二脈。 

四、 辦理各項工藝檢定及多元增能輔導，以北台區域推動發展委員

會下轄的縣市為合作成員，作為符合該專業的升學、特殊選材、

求職等等的額外加分項目。 

五、 與縣內青創資源結合，通過工藝認證者，優先取得返鄉工藝青

年創業輔導與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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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 文觀局 

辦理情形 

文觀局(文創/博管/文資): 

一、辦理亞洲青年木雕藝術研習營: 

1. 針對各大學古蹟修護、或美術相關科系的青年學子，以及木雕

師第二代，規劃緊密紮實的木雕技藝課程。將木雕技藝工法與

經驗，傳承給台灣木雕新生代，凝聚老藝師與青年學子，創意

集結，維續臺灣木雕產業教育，增強木雕藝術產業的發展茁壯。 

2. 近幾年由於創作營的辦理，吸引來自國內各藝術大學雕塑相關

科系學員，在參與創作營後，進駐三義成立工作室，更與回歸

三義，與師承父執輩學習木雕的產業第二代，因參與創作營而

相互結緣，形成木雕產業一股年輕風潮。而由於創作營的師資

多為三義在地師父，因此自 104 年開始即委由地三義木雕協

會辦理，藉以將產業的豐沛的能量更加緊密地挹注在木雕藝術

的傳承，期使學員獲得完整的資源與學習。 

二、 三義木雕傳統技藝養根計畫:木雕技藝是苗栗縣三義特色文       

 化，112年選定三義鄉及苑裡鎮國小，參與學生約 280位，透 

 過體驗手作的樂趣，藉由計畫實施，連結在地木雕工作室、木 

 雕相關產業、學校、社區等各界資源，建立良好協作。希望能 

 從小培育，將藝術根系養足，透過館校合作逐步讓木藝教育扎 

 根。 

三、於本年度規劃辦理「2023苗栗陶藝人培工作坊」，預計招收至少 

    15名學員，至少 60小時課程。 

四、另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 

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作業要點」辦理，經認定為無形文化資

產傳統工藝保存者、保存團體，可向文資局申請Ｃ類無形文化

資產補助(經常門)，補助項目：保存紀錄、傳習或傳承、出版、

調查研究、展演教育推廣活動、學術研討、活化等；此為競爭

型計畫，申請並非全額補助，不足部分需由提報申請者、團體

自籌款項。 

112 年第一次

議題小組會議

決議 
繼續列管，加列教育處研議辦理。 


